
娄底市娄星区2012年公开招聘医疗卫生工作人员
公        告
为加强娄星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我区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4名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1、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德才兼备的原则；
3、考试、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二、招聘单位、岗位人数与资格要求（详情见附件）
（一）娄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影像技术岗位：1名；  

2、检验岗位：2名；     

3、疾病预防控制岗位：1名。
（二）基层医疗卫生单位

1、临床医疗岗位：9名；
2、护理岗位：9名；
3、检验岗位：2名。
三、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4、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5、具有岗位所要求的年龄、学历和专业等条件（详情见附件）；

6、具有岗位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按受纪律审查的人员以及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
四、招聘程序

（一）报名与资格审查：此次公开招聘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进行，每名报考人员限报考一个岗位。
1、报名时间：2012年8月22日-8月24日。
报名地点：娄星区卫生局人教股。
2、报名程序：报名人员现场填写《娄底市娄星区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一式两份，区卫生局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初审，区人社局复审。

3、报名要求：报考人员必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资格证书等相关证件的原件、复印件、3张2寸近期免冠半身彩照报名，在职人员还要持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不得委托他人代报，报名时实行数码摄像，报名时要留下本人联系电话。
4、领取准考证时间：报考人员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在规定时间内领取，过期不领视为自动放弃。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5、收费标准：以物价批复为准。

（二）笔试
资格审查通过者参加笔试。笔试由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笔试总分为100分，笔试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笔试成绩占考试综合成绩的60%。
1、笔试内容：影像技术岗位以影像技术基础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为主，检验岗位以检验基础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为主，疾病预防控制岗位以预防医学基础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为主，临床医疗岗位以助理执业医师考试内容为主，护理岗位以执业护士考试内容为主。
2、笔试时间、地点以准考证上的为准。

3、笔试成绩公布时间、方式：笔试成绩将在《娄底人事信息网》、《娄星在线》等媒体公布，只公布准考证号和成绩。

（三）业务考核

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岗位数1︰2的比例确定业务考核人选。业务考核时比例达不到1︰2的岗位，在确定体检人选时，参加该岗位业务考核的考生其考核成绩不得低于50分。业务考核由招聘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对考生的专业技能进行考核。总分为100分，考核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当场公布业务考核成绩，业务考核成绩占考试综合成绩的40%。业务考核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体检

业务考核结束后，按笔试成绩占60%，业务考核成绩占40%的比例合成综合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参加体检的人员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岗位数等额确定，总分相同的，按笔试成绩高的确定。体检在指定医院进行，体检标准及项目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如有体检不合格的，则从报考同一岗位人员中根据综合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递补次数不超过两次。体检费用由受检人员自理。体检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考察

体检合格人员作为考察对象，主要考察被考察者的德、能、勤、绩、廉等情况。考察时，考生必须提供本人人事档案、计划生育证明和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无违法犯罪处罚记录证明。如有考察不合格者出现空缺的按上述体检递补办法确定体检对象，体检合格后再递补为考察对象。
（六）公示及聘用

体检、考察合格人员为拟聘用人员，拟聘用人员按规定予以公示，公示期为七个工作日。因公示不合格出现岗位空缺的可依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递补，公示期结束后无异议的，按程序办理聘用、计划编制手续。试用期为一年，试用期包括在聘期之内。其中聘任到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人员必须与娄星区卫生局签订聘用合同，书面承诺服从安排，同时在乡镇卫生院必须工作5年以上。
附件：2012年娄星区公开招聘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一览表

娄星区公开招聘医疗卫生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一二年八月十日

附件：

2012年娄星区公开招聘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一览表
	岗位
代码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人
数
	年龄要求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备注

	301
	娄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影像技术
	1
	35周岁以下

（1977年6月

30日以后出生）
	大专及以上学历
	医学影像
	

	302
	
	检验
	2
	
	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医学检验
	

	303
	
	疾病预防控制
	1
	
	本科及以上学历，第一学历为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第一学历专业为预防医学或临床医学
	

	304
	基层医疗
卫生单位
	临床医疗
	9
	30周岁以下
（1982年6月
30日以后出生）
	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专学历，且取得执业助理医师从业资格；大专及以上学历，且取得执业医师及以上从业资格
	全科医师、西医
或中西医结合
	取得执业医师以上从业资格可放宽到35周岁

	305
	
	护理
	9
	30周岁以下
（1982年6月
30日以后出生）
	普通高校全日制中专及以上学历，且取得护士资格证
	护理
	聘用时提供护士资格考试合格成绩单也可

	306
	
	检验
	2
	30周岁以下
（1982年6月
30日以后出生）
	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医学检验
	


